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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口海關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haikou.customs.gov.cn/haikou_customs/605737/fdzdgknr82/605741/6745363/index.html) 

 

附錄 

 

海口海关关于发布《海南自由贸易港执行例外措施进口货物管理规定》的公告 

（海口海关公告〔2025〕5 号） 

 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监管办法》《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止、限制

进出口货物、物品清单》，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，海口海关制定《海南自由贸易港执

行例外措施进口货物管理规定》，现予发布。 

  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口海关 

2025 年 9 月 19 日 

 

海南自由贸易港执行例外措施进口货物管理规定 

 

  第一条  为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（以下简称海南自贸港）高质量发展，规范海关对执行例外措

施进口货物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监管办法》《海南自由贸易港禁

止、限制进出口货物、物品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禁限清单》）等规定，结合海南自贸港监管实际，

制定本规定。 

  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《禁限清单》执行例外措施中取消进口许可证的货物。 

  第三条  取消进口许可证货物，仅限《禁限清单》规定的最终用户在海南自贸港内生产自用，

不得在岛内流转或转卖到内地，并依法接受海关监管。 

 第四条  企业办理进口手续时，应按以下要求填制报关单： 

  （一）“申报地海关”填报海口海关所属隶属海关（不含“三沙海关”）或业务现场的关区

名称及代码。 

  （二）“货物属性”应选择“49-海南自贸港放宽贸易管理”，无需在“许可证号”填制进

口许可证编号。 

  第五条  海关对取消进口许可证货物纳入放宽贸易管理专用账册，以企业为单位设立账册并

实施管理。 

  （一）账册设立及入账。企业首次进口取消进口许可证货物时，报关单放行后，海南自贸港

海关智慧监管平台将根据报关单“货物属性”情况自动生成专用账册并完成数据入账。 后续企

业进口取消进口许可证货物时，报关单放行后相关数据将自动纳入专用账册。 

  （二）账册调整。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货物损毁灭失、长期使用后报废、不再具有价值等情

形，企业通过调整专用账册申请对货物解除监管的，应经海南省例外措施主管部门同意后，通过

中国（海南）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向海关提出调整申请。海关审核通过后对专用账册进行调

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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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三）账册核减。企业办理取消进口许可证货物出口（含退运）手续时，“货物属性”应选

择“49-海南自贸港放宽贸易管理”。报关单放行后，专用账册自动核减。 

  （四）账册注销。企业需注销专用账册的，应当提前办结专用账册内货物的海关监管手续。

在确保专用账册内货物无库存之后，向海关申请注销专用账册。 

  第六条  违反本规定，构成走私行为、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或者其他违反海关法行为的，由

海关依照海关法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予以处

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第七条  《禁限清单》执行例外措施中允许开展“两头在外”保税维修的货物按现行有关规

定执行。 

  第八条  本规定由海口海关负责解释。 

  第九条  本规定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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